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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期中報告審查意見及回覆

 

嘉義市設置客運交通轉運中心可行性研究與先期規劃 

第一階段(可行性研究)期中報告審查意見及回覆 
委員意見 內容回覆 

謝尚能委員： 

一、 轉運中心位址分先期及永久性，建議並考量分階段方

式，不需集中於一點，可以採並存之方式。 

二、 轉運站位址應考量地區性及道路服務水準問題。 

 
遵照辦理，將依實際需求設置，

不會限定集中於一處。 
遵照辦理，在轉運中心位址評選

上，即有考量鄰近交通狀況。

陳基本委員： 
一、 轉運中心是否應納入高鐵及交流道區位考量？ 

 

 

二、 報告所述之部分道路基本資料有誤，請修正。 

 
依本案之研究範圍並未含括，但

在進行嘉義地區運輸定位時已

納入考量。 

遵照辦理，已重新編排。 
都計課課長： 

一、 Ch2 P2-75 都市計畫區已由 11 個調整為 3 個請修正。

 

二、 Ch2 P2-76 由地目無法探討用地可使用性質，應由使

用分區來探討。 

三、 Ch2 P2-77 道路系統有誤。 

四、 Ch2 P2-78 圖面置放使用錯誤。 

五、 Ch2 P2-80 國光客運敘述有誤。 

六、 Ch2 P2-81 圖面置放使用錯誤。 

七、 Ch2 P2-82 何謂無償請說明。 

 

 

 

 

八、 Ch3 P3-2 嘉義市各區特性之探討與 Ch3 P3-3 之商業

市場範圍不同，無法對應起來，請整合。 

 

九、 Ch3 P3-7 圖 3.1-4 之大型商業零售店分佈圖所標示商

家區位有誤請修正。 

十、 Ch3 P3-12 商圈之定位以車行三十分鐘界定，是否適

合嘉義市及為何？請說明。 

 

 

 

 

 

十一、 Ch3 P3-12 商業預測之基礎理論及過程交代不

清，請補強。 

 
遵照辦理，已依 93.3 通盤檢討

書加以修正。 

遵照辦理，已增加土地使用分

區。 
謝謝指正，已修正。 
謝謝指正，已修正。 
謝謝指正，已修正。 
謝謝指正，已修正。 
係為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務或公

共所需公有不動產，依土地法第

26 條或國有財產法第 38 條申辦

撥用時，以無償為原則來取得。

遵照辦理，已修正。 

 
 
遵照辦理，已重新編排。 

 
本專案之商圈之定位以車行三

十分鐘界定，為一般調查商圈之

測量值，普遍應用於商業調查中

﹙開車時速四十公里﹚；用此數

據乃一般產業在規劃商圈範圍

之意。 
遵照辦理，已補強說明。 
 



附錄五、期中報告審查意見及回覆

 
十二、 Ch4 P4-1 基地建蔽率及土地使用分區分析探討宜

以嘉義市相關管制法令為主。 

十三、 Ch4 P4-3 同上，修正都市計畫法。 

十四、 Ch4 P4-5 多目標現已修正為辦法，而非方案。 

十五、 Ch4 P4-6 新市政專用區之名詞何來？請說明。 

十六、 依報告所提似乎公有土地取得較無問題，但實際上

往往受限於該單位態度及法令，反而較困難。 

 

十七、 目前嘉義酒廠正在辦理變更之公展，若有意見希望

可以及早提出。 

十八、 若轉運中心需設置於交流道附近，建議可提出土地

鬆綁之探討。 

遵照辦理，已依 93.3 通盤檢討

書加以修正。 
遵照辦理，同上之修正。 

遵照辦理，已修正。 
此乃筆誤，已刪除。 
同意，公有土地取得往往面臨該

單位的配合問題，但仍可依促參

法來取得。 

遵照辦理。 

 
遵照辦理，將依後續探討需求性

來提出。 
林文雄委員： 

一、 建議期末報告之重點應以鐵路高架為分界點，高架前

屬於先期轉運中心，應是本報告之重點，至於高架後，

建議可納入鐵路化可行性評估，不需過於著重。 

二、 有關轉運站之配置構想建議應事先與各單位協調。 

三、  

四、 板橋轉運站之失敗經驗，即是時刻與班次無法整合，

第二是路線未整合。同時轉運站需特別注重車站動線

規劃，評估服務水準，以建議道路是否要拓寬。 

 
納入參考。 
 
 
遵照辦理，將依轉運中心配置需

要拜會等相關單位。 

遵照辦理，將於進入較實質規劃

階段提出建議。 

台鐵列席人員： 

一、 台鐵舊員工宿舍現尚約有 4000m2，面積有約 30~40 戶

員工宿舍，在民國 95 年以前，若要其配合搬遷，依行

政院規定，每戶按公告地價乘以 30%~50%，因此每戶

約需 150 萬元~180 萬元；但在民國 95 年以後，若要

其配合搬遷，則需採訴訟來要求。 

二、 建議先期轉運中心朝向至後站之空間作整體規劃，若

有需鐵路局配合之部分，請提供鐵路局需配合之範

圍、建物、建蔽率，送給鐵路局。鐵路局需再整合整

體意見。 

 

謝謝說明。 
 
 
 
 
遵照辦理，將依轉運中心配置需

要拜會台鐵取得共識。 
 

財政局代表： 
依現修正之都市計畫，在舊省立醫院位置規劃為廣場。是否可納入

轉運中心之區位評估。 

 

 
舊省立醫院位置因較遠離火車

站，較不適用。 
 
 

交通局： 

一、 報告中各項統計表格應採「樣本數」與「百分比」並

列，避免因樣本數過低而誤解百分比資料，如表

2.1-12、表 2.1-18 至 19、表 2.1-30 至 31，，。 

二、 有關報告中之旅次起迄點統計應採二維矩陣之 O-D 

table 方式，以便於進一步分析之需要，如表 2.1-14 至

 
遵照辦理，已增加樣本數之說

明。 
 
遵照辦理，在國道部分，因屬長

程旅次，已增加 OD 表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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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表 2.1-26 至 29。。 

三、 報告中各項統計表格之「樣本數」與「百分比」建議

加入『小計』值，如表 2.1-14 至 17、表 2.1-26 至 29。

四、 有關「2.2.1 週邊道路幾何特性」部份資料有誤，請查

明修正，如北港路車道數、民族路道路寬度、世賢路

長度。 

五、 有關「交通量轉向圖」相關資料有誤，請確認查明後

修正之，如圖 2.2-4 中山路左轉民族路與新民路左轉嘉

雄路橋之車流比例似與實際情不符、各路口流量圖之

方位（指北方向）標示。 

六、 有關「2.2.4 路口服務水準」之路口號誌時制計畫請註

明時段，因路口號誌時制計畫可能因上午、下午或深

夜有所不同。 

七、 有關交通特性調查結果中，請針對各瓶頸路段或路口

提初步改善建議，包括如 P2-53 與 P2-59 之分析結果，

作為未來轉運中心之環境及交通衝擊分析與改善措施

研擬之參考。 

八、 有關 P2-77、P2-78 可能用地現使用調查資料有誤，請

查明修正，包括「嘉義酒廠之道路系統」、「火車站後

站用地權屬」、「國光客運嘉義站之用地權屬」。 

 
遵照辦理。 
 
遵照辦理，已重新編排。 
 
 
遵照辦理，已修正及增補方位說

明，請參見附錄一。 
 
 
遵照辦理，已加註說明。 
 
 
已針站前週邊交通動線進行檢

討，有關現況交通將納入先期規

劃作整體性探討。 
 
遵照辦理，已修正。 
 
 

會議結論： 
一、 「嘉義市設置客運交通轉運中心可行性研究與先期規

劃」案第一期（可行性研究階段期中）報告經本次會

議審查合格通過。 

二、 請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針對各委員與出席

單位代表之意見，若屬本案委託契約範圍內，請列入

後續工作內容；若非屬本案委託契約範圍內，請提出

適當說明理由列入本案第二期(可行性研究階段期末)

報告內容。 

 
謝謝。 
 
 
遵照辦理。 
 

 
 

 

 


